
关于组织参加安徽省首期农村幼儿教师

普通话培训班的通知

青山乡中心学校、木塔乡中心学校：

现将《关于举办农村幼儿教师普通话培训班的通知》

（皖教语函〔2021〕1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安排1名幼

儿教师参加此次培训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遴选条件

1.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（198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；

2.已完成新冠肺炎疫苗接种；

3.7 月 10 日以来无新冠肺炎疑似症状、疫情中高风险

地区接触史、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驻留史或其它疑似情况。

二、其它事宜

1.各校于 7 月 28 日下午 5:00 前将参培名单回执报送县

语委办，邮箱：dzxywb@126.com。

东语委办〔2021〕5 号



2.各校严格落实责任，督促教师按时参训并做好相关检

查防护措施。

附件：关于举办农村幼儿教师普通话培训班的通知

东至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7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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